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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2）鄂 01强清 44号之一

申请人：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

2024年 8月 28日，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

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向本院提交了《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

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清算报告》）并提请终结强制

清算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对于清算组提交的《清算报告》，本院依法组成

合议庭以书面方式进行审查。从审查情况看，清算组制作的《清

算报告》，内容真实可靠，清算程序公正、合法。该《清算报告》

应予确认。现清算组申请本院裁定确认《清算报告》并终结强制

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支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及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提交的

《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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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王 勇

审 判 员 梅小丽

审 判 员 任 文

二○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

法 官 助 理 许 莹

书 记 员 杨 芳

附：《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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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报告

2022年6月9日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鄂01清申

49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申请人段守贵对被申请人武汉友

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友合公司）的强制清算申

请，并于2022年6月23日指定北京德恒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组成

清算组。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

最高人民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
通知》及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忠实勤勉地履行清算

组职责，现已清算完毕，将清算工作报告如下。

一、清算准备工作

清算组在接受武汉中院指定后，组成成立了清算组，清算组

负责人为孙薇，同时清算组针对友合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制定了相

应的财务收支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工作保密制定、印章管

理制度等，并制定了友合公司强清清算一案的初步工作方案。

二、友合公司接管情况

（一）接管前相关工作

管理人依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，依法向友合公司的股东代表

、现法定代表人及原法定代表人送达了法院指定清算组决定书、

清算组债权申报公告及接管清单。

（二）接管情况

清算组目前已接管的证照、印章、账簿、文书等情况如下：

1．清算组未接管到银行账户、公司账簿、会计凭证等财务资

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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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清算组未接管到友合公司印章及证照，已于2022年7月12

日发布公告声明友合公司的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（注册号为

420100400001056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公章、原法定代表人名章

、财务专用章等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之日起全部作

废。

3．清算组在履职过程中，与友合公司股东代表刘加、法定代

表人庚利、原法定代表人段守贵、公司总经理吴强等人对公司既

往经营情况、资产情况、债权申报情况进行了了解，制作了询问

笔录。由于友合公司资产主要是拆迁补偿款，清算组也与武汉市

汉阳区建桥街、晴天拆迁公司等进行沟通，确认友合公司拆迁补

偿款金额。

三、友合公司工商登记情况

（一）工商登记信息

友合公司成立于1993年4月21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201006164085738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港澳台法人独

资），注册资本550万元美元，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区梅家巷一号

，法定代表人段守贵，营业期限为1993年04月21日至2013年04月

21日，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综合开发，商品房销售和租赁，物业

管理，承接建筑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。

（二）股东信息

友合公司共有1名持股股东，未曾发生股权变动，具体如下

：

序号 股东名称
认缴出资额

（万美元）
持股比例

实缴出资额

（万美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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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香港皓帆投资有限公

司
550 100% 550

合计 550 100% 550

（三）经营情况

截止2013年4月21日，友合公司经营期限已届满。2022年6月

2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四、申请刻制清算组公章及开立清算组账户

2022年6月29日，清算组完成友合公司清算组公章刻制及财

务专用章刻制，并对上述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在公安部门进行报备

。同时清算组为便于后续资金管理，依法开立了清算组银行账户

。

五、友合公司清算公告

2022年6月29日，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

布了友合公司债权申报公告，要求友合公司的债权人向清算组申

报债权，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六、友合公司财产状况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对友合公司的

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，友合公司的财产状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财产调查情况

1．货币资金

根据清算组持（2022）鄂01民调令328号调查令查询，未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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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合公司开立银行账户信息；据与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调查，未发

现友合公司存在货币资金。

2．不动产

（1）已被征收的土地和房屋。清算组通过律师调查令前往武

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调查并取得相应调查回执，调查结果显

示，截止2022年8月3日11时30分经武汉市统一地籍管理信息系统

和武汉市不动产登记管理信息平台查询，友合公司名下有土地一

宗，证号为WP国用（93）字第194号，坐落于汉阳区梅家港，宗地

面积为23493.91平方米，地号为D04100002；据回执显示，该土地

对应的商品房为31户，坐落于汉阳区望江花园。

清算组通过律师调查令前往武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及武汉

市房产档案馆进行调查并取得相应调查回执，调查结果显示，截

止2022年8月3日11时30分经武汉市统一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和武汉

市不动产登记管理信息平台查询，友合公司名下房屋信息如下：

未注销部分合计9户，均为成套住宅；已注销部分合计389户，其

中353户为成套住宅，36户为商业服务。

根据上述回执，清算组前往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建桥街办

事处调查上述不动产征迁情况，据调查：上述土地和商品房（成

套住宅）及商业服务房屋已由武汉市汉阳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

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建桥街办事处与产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

议，尚余部分房屋的征迁权益待确权并分配至友合公司，暂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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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为70㎡左右，款项约为200万余元。同时，还存在部分公租房10%

租金收益归属于友合公司所有。目前，清算组正在办理相关手续

，具体金额以实际收回金额为准。

根据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AEIOU投资有限公司《关于武

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后续事宜处置的协议》约定，望

江花园一期B、G、F栋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权益由AEIOU投资有限公

司享有。

3．车辆

清算组于2022年8月3日前往武汉市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

对公司名下车辆进行查询，查明友合公司名下共有两辆车辆，具

体信息如下：

序

号

身份证

明号码

号牌

种类

号牌

号码

车辆

中文

品牌

车辆识

别代码

登记

日期
状态

1

6164085

73

外 籍

汽车

A8085

2

皇冠 7021377 1996/

1/8

公告牌证作

废

未抵押

2

6164085

73

外 籍

汽车

A8036

9

勇者 640699 1993/

12/27

公告牌证作

废

未抵押

友合公司名下车辆均已公告牌证作废，清算组未接管到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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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物。

4．对外债权

因清算组未能接管到友合公司相关财务资料，目前暂未调查

到友合公司对外债权情况。

5．知识产权

通过企查查（https：//www.qcc.com/）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的适当核查，未发现任何对外股权投资情况，未发

现知识产权情况。

6．长期股权投资

清算组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第三方平台对友

合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情况进行了查询，未查询到友合公司有长期

股权投资。

七、友合公司负债情况

（一）清算费用

本案清算费用包括强制清算案件的申请费、管理、变价和分

配公司财产的费用、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

用。截至2024年8月12日，本案已发生的清算费用共计460元，为

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，包括刻章费、开户费及邮费。强制清算

案件的申请费将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强制清算案件

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通知》第20条确定。此外，清算组工作尚未结

束，相关清算费用仍在发生，清算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清算费用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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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清算组以友合公司财产随时清偿。

（二）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及法定补偿金

清算组依法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友合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。

根据清算组收到的债权申报资料，职工债权申报情况如下：

确认段守贵申报的职工债权151667元，该部分债权由友合公

司原法定代表人签署的《欠条》确认友合公司2007年-2008年欠付

段守贵工资。

根据清算组前往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管理处调查情况，友

合公司共欠缴社会保险费119,685.31元。

（三）税款债权

根据清算组通过“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分局”网站查询，在

“欠税查询”中查询到友合公司当前欠税信息如下：

欠税税种 欠税余额（元）

土地增值税 277680.20

地方教育附加 31891.26

营业税 1594563.1

个人所得税 48.50

合计 1904183.06

（四）普通债权

清算组依法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友合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。

根据清算组收到的债权申报资料，普通债权申报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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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组共接受3家债权人申报的3笔债权，申报债权金额共计

7,521,200.40元。经清算组审查，对于湖北众和伟业投资有限公

司申报债权，已超过诉讼时效，清算组不予确认。对于段守贵申

报的普通债权137,000.00元清算组确认100,000.00元。对于湖北

创智律师事务所申报的普通债权500,000.00元清算组确认

200,000.00元。

八、友合公司债务清偿情况

友合公司的债务根据友合公司清算方案处理，公司财产在分

别支付清算费用、职工的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，缴

纳所欠税款，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，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

分配。综上所述，友合公司已依法清算，特此报告。

武汉友合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

二○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


